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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市水泥协会、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林聪、史航、钟明松、朱君、邢鑫、廖洪波、张慕、张锐、郭祖满、王龙、熊科、吴莉萍、胡云松。

DB50/T XXXX—XXXX
DB50/T XXXX—XXXX

2
1
[bookmark: BookMark4]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置及管理要求第1部分：通则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805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517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3326][bookmark: _Toc9719142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的碳计量边界和方式、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碳计量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其他非重点排放单位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0142][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1137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603-2023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JJF 2309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
[bookmark: _Toc23757][bookmark: _Toc4357][bookmark: _Toc24137][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GB 17167、GB/T 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碳计量  carbon measuring
关于碳测量的科学及其应用，是实现碳测量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主要包括在温室气体的产生、转移、清除、交易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中，为保证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数量、质量、效率的准确测量而开展的各类计量技术和管理活动。
[来源：JJF 2309—2025,3.1]

碳计量器具  carbon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对象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量值的计量器具(系统)。
[来源：JJF 2309—2025,3.16]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  equipping rate of carbon measuring instrument
碳计量器具实际的装配数据占理论需要量的百分数。

重点排放单位  key carbon emission units
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列入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年度全国和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碳排放单位。
[bookmark: _Toc76]
有组织排放  organized emissions
温室气体通过固定的排放口有规律地排放到大气中。
[来源：JJF 2309—2025,3.7]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温室气体不通过固定的排放口且无规则地排放到大气中。
[来源：JJF 2309—2025,3.8]

碳源流  carbon source stream
由于其消耗或生产而在一个或多个排放源产生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燃料类型原材料或产品。分为主要源流、次要源流和微量源流。
[来源：JJF 2309—2025,3.9,有修改]

主要源流  main source stream
年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小于5 000 t二氧化碳当量或不低于报告期内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0%的源流，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来源：JJF 2309—2025,3.10,有修改]

次要源流  secondary source stream 
年度产生的排放量在1 000 t~5 000 t二氧化碳当量或相当于报告期内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10%的源流，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来源：JJF 2309—2025,3.11,有修改]

微量源流  trace source stream 
年度产生的排放量小于1 000 t二氧化碳当量或低于报告期内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的源流，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来源：JJF 2309—2025,3.12,有修改]

实测法  direct 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安装监测仪器、设备(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并采用相关技术文件中要求的方法测量温室气体源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来源：JJF 2309—2025,3.14]

计算法  accounting method
采用排放因子法或质量平衡法通过计算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来源：JJF 2309—2025,3.15]
[bookmark: _Toc2719][bookmark: _Toc5875][bookmark: _Toc23721]碳计量边界和计量方式
[bookmark: _Toc17255][bookmark: _Toc14440][bookmark: _Toc26785]碳计量边界
碳计量边界应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现行有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确定的核算边界基本保持一致，排放类型和碳源流见表1。
碳计量边界一般包括企业层级边界和生产设施层级边界。其中企业层级边界是指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生产运营上受其控制的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生产设施层级边界依据特殊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规定。
碳排放类型及碳源流
	碳排放类型
	碳源流

	直接排放
	燃料燃烧排放（固定源、移动源）、过程排放源、其他排放等

	间接排放
	购入的电力与热力消耗源


[bookmark: _Toc24388][bookmark: _Toc10051][bookmark: _Toc3423]碳计量方式
碳排放计量主要有实测法和计算法两种方法。其中实测法适用于固定燃烧源的燃烧排放计量，可实现连续监测，数据可信度较高；计算法是目前排放单位碳核算的主流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碳排放计量，包括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间接排放等。重点排放单位应按照国家或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的要求选择适宜的碳计量方式。当采用多种方式时，应避免重复计算。
碳计量方式对应的计量对象见表2。
碳计量方式及对象
	碳计量方式
	计量对象

	实测法
	含碳烟气类：二氧化碳（CO₂）的浓度、流量等

	计算法
	能源类：与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天然气、煤气、煤炭、重油、渣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电力、蒸汽、热水、替代燃料等）

	
	物料类：含碳原辅材料、产品、废渣等


[bookmark: _Toc21057][bookmark: _Toc20326][bookmark: _Toc30256]碳计量器具配备
[bookmark: _Toc16317][bookmark: _Toc6658][bookmark: _Toc4514]碳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碳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数据获取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文件、计量技术规范的要求。
碳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不同碳源流分类计量的要求，宜满足实测法要求的有组织排放计量的要求。
碳计量器具性能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及使用环境(如温度、湿度、振动、噪声、防爆、粉尘、腐蚀、电磁干扰等)要求。
重点排放单位应配备满足自检自查要求的便携式碳计量器具，如电能表校验仪、电能质量分析、过程校验仪、超声流量计、砝码等。
重点排放单位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等功能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并建立碳排放管理等信息系统。
有关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对特殊行业的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有特定要求的，应执行其规定。
[bookmark: _Toc8169][bookmark: _Toc27793][bookmark: _Toc17219]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应按照碳源流种类和生产工艺等要求，确定碳流向和计量采集点，以此确认需配备的碳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
碳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是指为测量重点排放单位主要源流、次要源流和微量源流的全部碳排放量值所需配备的计量器具数量。
实际安装配备的计量器具应是检定合格的碳计量器具，对超过检定周期和检定不合格的碳计量器具应不纳入计算。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RP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
NS	——碳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台/件；
N1	——碳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台/件。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附录A表A.1的要求。
碳计量器具配备技术要求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及其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附录A表A.2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及其技术要求应满足附录A表A.3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bookmark: _Toc11905][bookmark: _Toc24033][bookmark: _Toc16929]碳计量管理
[bookmark: _Toc17173][bookmark: _Toc27985][bookmark: _Toc965]碳计量管理制度
重点排放单位应树立PDCA循环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碳计量管理制度，明确碳计量管理职责，并应形成文件，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
碳计量管理制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碳计量管理职责；
碳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碳计量器具的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
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重点排放单位应建立、保持和使用文件化的程序来规范温室气体排放计量人员行为、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数据的采集、处理、汇总和保持。
[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18762][bookmark: _Toc19388]碳计量人员管理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从事碳计量管理工作，保证碳计量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应设专人负责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管理工作，依法实施碳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确保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可靠。
应设专人负责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应用，保证碳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
应建立和保存碳计量工作人员的技术档案，保存其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记录。
碳计量管理人员应具备碳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训，并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从事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培训考核，取得相应的资质。
[bookmark: _Toc13063][bookmark: _Toc9113][bookmark: _Toc17072]碳计量器具管理
应绘制碳流向图和计量网络图，并形成文件。
应建立完整的碳计量器具一览表，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用途、最近检定/校准日期、状态(指合格、准用、停用等)、检定周期/校准间隔、服务源流种类或排放类型、责任人等内容。碳计量器具一览表可参考附录B的格式形成文件。
应建立碳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碳计量器具采购合同；
碳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碳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碳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
碳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碳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应在碳计量器具明显位置粘贴与碳排放计量器具一览表对应的标识，标识内容包括器具名称、型号、编号、检定/校准状态等，以备查验和管理。
应制定碳计量器具周期溯源（检定/校准）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溯源管理工作。
应对碳计量器具进行定期维护管理以及周期溯源（检定/校准），并对溯源结果进行确认，确保计量器具的溯源连续有效。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有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用碳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校准状态，不满足 6.3.6 要求的不应使用，且不纳入碳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计算。
碳计量器具使用部门应按规范正确使用计量器具，不应随意改变计量点位置，不应任意改动计量参数。不应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新购置或更换的碳计量器具应满足工作环境的要求，使用前应经相关部门检定或校准合格。
[bookmark: _Toc15885][bookmark: _Toc31053][bookmark: _Toc25515]碳计量数据管理
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应与碳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或按照规定的方法如实引用委托外部机构提供的数据，不应伪造或者篡改碳排放计量数据。
碳排放单位应按分类计量要求设置碳计量采集点，对不同源流相关参数按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频次和要求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以满足碳计量管理的要求。
碳排放计量数据记录应采用规范的表格式样，必要时说明被测量与记录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应加强监测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传输等管理，以确保碳计量数据在采集、传输、统计、分析、核算、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应建立温室气体数据内部管理台账，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管理台账应至少保存5年，确保相关排放数据可被追溯至计量测试记录。
当碳计量器具损坏、安装或拆卸期间造成碳计量数据不准确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方案对缺少的碳计量数据进行评估。经评估处理后的碳计量数据应由授权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宜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碳排放计量管理数字化系统，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碳排放计量数据的智能化管理。
应将碳计量数据作为开展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碳减排、碳审计等活动的依据。
应制定年度碳计量目标和实施方案，应以碳计量数据为基础，开展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工作，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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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628][bookmark: _Toc10598][bookmark: _Toc12926][bookmark: BookMark5]
（规范性）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与准确度等级要求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 A.1 的要求。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计量方式
	测量项目
	重点排放单位
	其他排放单位

	实测法
	有组织排放
	100%
	100%

	
	无组织排放
	100%
	100%

	计算法
	活动数据
	主要源流
	100%
	100%

	
	
	次要源流
	100%
	100%

	
	
	微量源流
	60%
	60%

	
	排放因子
	主要源流
	100%
	100%

	
	
	次要源流
	100%
	100%

	
	
	微量源流
	100%
	60%

	注1：重点排放单位年度无组织排放量总计超过 1 000 t 二氧化碳当量，或超过排放单位年度总排放量 1%（最多贡献 2 万吨化石二氧化碳当量/年），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为 100%；否则可不配备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
注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计量器具配备率为 100%。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及其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表A.2的要求。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测量参数
	适用范围/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含流速变送器、流速测量仪）
	烟气流速
	＞ 10 m/s
	±10%

	
	烟气流速
	≤ 10 m/s
	±12%

	
	烟道截面面积
	±2%

	烟气温度连续测量系统（含温度变送器、温度测量仪）
	烟气温度
	±3 ℃

	烟气湿度连续测量系统（含湿度变送器、湿度测量仪）
	湿度测量仪
	5% ＜ RH ≤ 30%
	相对误差不超过 ±15%

	
	湿度测量仪
	1% ＜ RH ≤ 5%
	绝对误差不超过 ±0.75%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二氧化碳浓度
	±3% F.S.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甲烷浓度
	±3% F.S.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氧化亚氮浓度
	±5%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通量
	±30%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及其技术要求应满足表A.3的要求。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排放因子
	气相色谱仪
	检测限：
PID ≤ 5×10-12 g/mL（苯，S/N=2）；
FID ≤ 0.5 ng/s（正十六烷）；
ECD ≤5 pg/mL（丙体六六六）；
灵敏度：TCD ≥ 800 mV·mL/mg（苯）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准确度等级：II 级

	
	干燥箱
	温度偏差：±2 ℃；均匀度：2 ℃；波动度：±0.5 ℃

	
	全自动热重仪器
	质量：±(0.001 m + 0.020 mg)，其中 m 为砝码经检定的实际值（mg）；
升温速率：±3.0%

	
	工业分析仪
	灰分（＜15.00%）
	最大允许误差：±0.30%（以干燥基 d 表示）

	
	工业分析仪
	灰分（15.00%~3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 d 表示）

	
	工业分析仪
	灰分（＞30.00%）
	最大允许误差：±0.70%（以干燥基 d 表示）

	
	工业分析仪
	挥发分（＜2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 d 表示）

	
	工业分析仪
	挥发分（20.00%~40.00%）
	最大允许误差：±1.00%（以干燥基 d 表示）

	
	马弗炉
	温度控制要求：C 级

	
	气氛炉
	温度控制要求：C 级

	
	波长-X 射线荧光光谱仪
	技术性能：A 级

	排放因子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波数在 3000 cm-1 附近
	±5 cm-1

	
	
	波数在 1000 cm-1 附近
	±1 cm-1

	
	分析天平
	分辨力：0.1 mg

	
	元素分析仪
	碳
	示值误差：±2%

	
	
	氢
	示值误差：±3%

	
	
	氮
	示值误差：±5%

	
	
	硫
	示值误差：±5%

	
	红外分析法碳硫分析仪
	碳
	当含量为0.005~0.010：最大允许误差±0.002%；
当含量 ＞ 0.010~0.100：最大允许误差±0.005%；
当含量 ＞ 0.100~1.00：最大允许误差±0.010%；
当含量 ＞ 1.00~4.00：最大允许误差±0.030%

	
	
	硫
	当含量为0.003~0.010：最大允许误差±0.001%；
当含量 ＞ 0.010~0.100：最大允许误差±0.005%；
当含量 ＞ 0.100~0.200：最大允许误差±0.010%


表A.3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续)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煤中全硫测定仪
	当含量 ＜ 1.00：最大允许误差±0.15%；
当含量为1.00~4.00：最大允许误差±0.25%；
当含量 ＞ 4.00~6.00：最大允许误差±0.35%

	活动数据
	非自动衡器
	准确度等级：      级

	
	自动衡器
	皮带秤准确度等级：0.5 级；
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1.0 级

	
	盘煤仪
	盘煤精度相对误差：＜ 0.5%

	
	储罐
	自动液位计最大允许仪表误差：±1 mm（体积计量交接）；
最大允许安装误差：±4 mm（体积计量交接）

	
	油流量表
	轻质油
	准确度等级：0.5 级

	
	
	重质油
	准确度等级：1.0 级

	
	气体流量计
	煤气
	准确度等级：2.0 级

	
	
	天然气
	准确度等级：1.5 级

	
	
	蒸汽
	准确度等级：2.5 级

	
	热量表
	管径 ≤ 250 mm
	准确度等级：2.0 级

	
	
	管径 ＞ 250 mm
	准确度等级：3.0 级

	活动数据
	电能表
	I 类用户（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0.2S 级

	
	
	II 类用户（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0.5S 级

	
	
	III 类用户（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0.5S 级

	
	
	IV 类用户（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1.0 级

	
	
	V 类用户（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2.0 级

	
	
	直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1.0 级

	
	温度测量仪表
	准确度等级：1.0 级

	
	压力测量仪表
	一般压力表
	准确度等级：1.6 级

	
	
	压力变送器
	准确度等级：0.5 级

	
	氧弹热量计
	计量性能要求：A 级




表A.3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续)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注1：电量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
I 类电能计量装置：220 kV 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 kV 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 300 MW 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II 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220 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 kV~500 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 100 MW~300 MW 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III 类电能计量装置：10 kV~110（66）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 kV~220 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 100 MW 以下发电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IV 类电能计量装置：380 V~10 kV 电能计量装置；
V 类电能计量装置：220 V 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注2：当计量器具由传感器、二次仪表组成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为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注3：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0.3 级。
注4：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 18603-2023 附录 A 的要求。
注5：排放单位可按实际情况选择计量排放因子的相应准确度等级计量器具，器具类别不限于表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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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计量器具管理用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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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碳计量器具一览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序号
	源流种类/排放类型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
	用途
	最近检定/校准时间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责任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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